
 

 

 

 

 

 2009 年 6 月 14 日 

即 時 發 佈 

 

香 港 律 師 會 免 費 個 人 意 外 賠 償 諮 詢 專 線 明 日 啟 用 

 

香 港 律 師 會 為 個 人 意 外 賠 償 提 供 一 小 時 免 費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而 設 立 的 電 話 

專 線 – 28401211 - 將 於 明 日 ( 6 月 15 日 ) 開 放 給 公 眾 使 用 。 

專 線 開 放 時 間 為 星 期 一 至 五 ， 早 上 8 時 30 分 至 下 午 6 時 。 查 詢 者 會 被 轉 介 

至 一 個 有 一 百 五 十 位 具 備 豐 富 處 理 個 人 傷 亡 賠 償 經 驗 的 律 師 小 組 。 律 師 

將 會 以 義 務 形 式 為 每 一 宗 個 案 提 供 最 多 一 小 時 的 免 費 法 律 諮 詢 。 在 辦 公 

時 間 以 外 以 及 公 眾 假 期 則 會 有 電 話 留 言 服 務 。 

查 詢 者 只 需 留 下 相 關 資 料 ， 包 括 姓 名 、 身 分 證 號 碼 、 電 話 號 碼 和 意 外 發 生 

日 期 。 參 與 諮 詢 服 務 的 律 師 承 諾 在 一 個 工 作 天 內 回 覆 查 詢 者 。 

律 師 會 意 外 索 償 專 責 律 師 小 組 主 席 伍 兆 榮 先 生 表 示 ： 「 索 償 人 應 利 用 專 線 

直 接 向 律 師 尋 求 專 業 法 律 意 見 。 他 們 亦 應 避 免 雇 用 以 『 不 成 功 、 不 收 費 』 

作 招 來 或 瓜 分 賠 償 的 中 介 人 。 」 伍 先 生 指 出 慫 恿 興 訟 索 償 、 協 助 索 償 人 以 

取 得 報 酬 及 企 圖 分 享 賠 償 可 構 成 助 訟 與 幫 訟 分 利 此 項 刑 事 罪 行 。 

 

 


